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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開聖經，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二節： 
12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
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13 食物是為
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
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 14 並且
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 
15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
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 
16 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她成為一體嗎？
因為主說，二人要成二人要成二人要成二人要成為為為為一體。一體。一體。一體。17 但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18 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
的，無論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
得罪自己的身子。19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
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
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
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世界上大部份的地方，都被三個神靈支配著人的
心，那就是性、金錢和權力。在人類歷史文化中，
它們是三個重要的神靈。我們發現現在的情況，也
與過去的情況差不多。只是我們用了不同的方式，
來達對這三個神靈的崇拜。現在我們有了更多的方
式，交流內心感受、態度，以及不道德的觀念和想
象力等。然而，我們所面對的，還是同樣的老問題。 
教會外面的淫亂和不道德的事，已蔓延到教會裏。
所以，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五章一節說： 
1 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這樣的淫亂，連外
邦人中也沒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 
保羅質問哥林多人這個問題。這段經文也教導我
們，信徒對「性」的正確態度。 
哥林多人對性的看法，是不健康的。因此，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三節說：「食物是為肚腹，肚腹
是為食物。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
亂，乃是為主。主也是為身子」。換句話說，如果
身體只是不多。只了滿足它自己的需要，那么，我
們就應該儘量滿足我們的食欲，並且盡力滿足肉體
所有的欲望。畢竟我們的肉體，實在是有需要的。 
哥林多人認為：正如食物是為了肚腹，肚腹也有食
的欲望，同樣「性」也是一種肉體的欲望。我們既
然要吃各樣的食物，來滿足肚腹的欲望，那么，我
們也應該滿足身體對性的需要。這就是當時哥林多
人的觀點。 
保羅針對他們的第二件事是：他們為自己的錯誤找
藉口。他們曾經聽過保羅的教導說，相信耶穌的
人，就不再受律法束縛了。既然如此，我們就可以
任意而行了。他們用保羅所教導的真理，作為犯罪
的藉口。他們沒有平衡地，按聖經的真理行事。這
同樣也是現今許多信徒的壞習慣。 
基督徒的生活既不應受屬世觀念的影響，也不該受
宗教的律法所束縛。我們不必遵守任何規條，才能
夠被稱為義。 
雖然我們擁有自由，但這份自由，並不允許我越過
神的命令。因為神的命令,是保護我們的，免得我
們破壞了自己的生命。這些命令不是一種限制，而
是一種保護。神不是反對「性」，「性」不是罪。聖

經沒有指出「性」是罪，也沒有禁止人有性生活。
「性」是神賜給人的禮物，它本身是沒有錯誤的。
但問題是人不按神的標準，而是按著自己的標準看
「性」，和運用「性」，那便是犯罪了。當人的性行
為，越過神給我們的限制時，「性」才構成犯罪。 
我們可以用兩個問題，衡量一件的好與壞。第一，
這件事是否有助于，我們與耶穌基督的關係呢？第
二，這樣做對我有危害嗎？我會沈溺在當中嗎？ 
我們先要對肉體有正確的態度，才可以認識神對性
的態度。因為，靈魂是不會有性行為的。所以，我
們的肉體體才是關鍵的地方。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六
章十三節說：食物是為肚腹，肚腹是為食物。但神
要叫這兩樣都廢壞。身子不是為淫亂，乃是為主。
主也是為身子。 
首先我們要知道，肉體不是為不道德的行為而創造
的。婚姻以外的性行為，都是不道德的。身體不是
為淫亂，或者婚姻以外的性關係而創造的。婚姻以
外的性行為，是肉體的情欲。我們對性的欲望，本
是神所賜的。它應該用神的方式來得到滿足。否
則，它就是一種貪婪的行為了。 
無論是女人貪戀男人的身體，還是男人貪戀女人的
身體，都屬于貪婪。當兩個人在「性」方面犯了罪，
他們就不單是犯姦淫，而且也犯了貪婪、拜偶象和
其他許多的罪。 
我曾聽過一些甜美的見證，就是那些沒有結婚，一
輩子守童身的見證。也有一些人，因為某些艱難的
處境，而需要離婚。他們再不能夠在婚姻當中，按
著神的心意，享受真愛和性生活了。這對他們來
說，肯定是很難受的。 
然而，神讓他們戰勝困境。他們的得勝是美麗，而
有把握的。他們心裏沒有不安與掙扎，而是平靜安
穩。神教導他們，怎樣過獨身的生活。因為身子不
是為淫亂而造的。 
第二個重點就是：身子是屬于主的。倘若有人引誘
我們發生婚前性行為，我們便要記得，身體是神賜
給我們的。聖靈也住在你裏面。我們的身體是屬于
主，不屬于淫亂的。神創造我們的身體，是有祂的
理想、目的和用途的。 
既然肉體最初和最終目的，都是因為主的緣故，並
且肉體不是為淫亂而被造的，那么，不道德的行為
便是沒有基礎的。承認肉體是屬于主，主也是為了
我們的肉體，這是正確看待肉體的態度。 
神對我們的肉體的關心，是很明確的、個人化的，
而且是純真和永恒的。任何得罪我們身體的事，都
是得罪神的。 
當我們對肉體有正確的觀點時，其他方面也不會出
問題了。哥林多前書六章十四節說：並且神已經叫
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 。 
那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的能力，也就是叫我們的
肉體，從死裏復活的能力。可見神愛惜人的肉體。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五節說： 
15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
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嗎？斷乎不可。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十三節說： 
1 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
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



于一位聖靈。 
聖靈施洗我們，叫我們歸入基督耶穌的身體。我們
的肉體，也同時成為了基督的身體了。我們整個
人，都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我們要記得，我們的
身體已經與基督的身體聯合了。所有在地上的信
徒，組成了基督在地上的身體。我們是基督身體的
一部份。 
那些與我們有血緣關係的兒女，從生物的角度來
說，他們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同樣，實際上我們
整個人也是基督的肢體。所以，我們要記得我們的
肉體，是與一個更大的身體聯合的。那更大的身
體，就是基督的身體。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五節
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
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么？ 斷乎不可。 
因此，某種程度來說，任何婚姻以外的性行為，都
是娼妓的淫亂行為。因為，他們把自己的身體，與
別人身體聯合起來了。 
保羅不是說，淫亂的關係是與別人同床，而是「作
妓女的肢體」的行為。 
保羅指出一個重點是：性行為不單單是兩個人睡在
一起。兩個人肉體的結合，不是單純只是在肉體上
的結合。因為，哥林多前書六章十六節說： 
16 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便是與她成為一體嗎？
因為主說：「二人要成為一體。」 
當兩人發生性行為時，靈裏面也產生了變化。我們
可能不同意這一點，又或者我們認為，事情已經過
去了，把它忘記就沒有事了。但性行為會令到雙
方，都留下了一些東西給對方的。那些留下給對方
的東西，是永遠也拿不回來的，而且我們也永遠不
能與對方完全分離。我們把我們內在的一部份，留
下給對方了。我們不可能把這些東西拿回來的。即
使兩個不信主的人發生淫亂關係，情況也是一樣
的。因為，在神的創造系統裏，每一個人都是由靈、
魂、肉體三部分組成的。所以，淫亂的罪是比較特
別的。聖經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說：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18 你們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無論什么罪，都
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其他的罪也會傷害身體。比如：那些酗酒和吸毒的
人，或者有些人對藥物是過份倚賴的，甚至當我們
暴飲暴食，或工作過勞，都會損害身體的。 
然而，淫亂的行為，和放縱性欲，是會影響其他人
的生命。他們貪圖滿足自己的私欲，故意違反神創
造的規律。 
神把性賜給人類，不僅是為了享受，也是為了繁殖
后代的。這種享受是源于兩個人，真誠而親密的彼
此相愛。這兩個人在靈裏面，已經是連在一起的
了。他們喜悅對方，彼此委身。性行為是因此而產
生的。假如我們忽略了靈魂和感情的因素，僅僅是
肉體發生性關係，這是神明確地要禁止的。 
保羅也並不是說，淫亂對身體沒有影響。保羅是向
哥林多信徒行說明：淫亂的罪有其獨特性。因此，
它與貪吃醉酒、毒癮、或者沈溺工作的罪，是有點
不相同的。因為，性行為把兩個人結連起來。我們
與一個人，發生過一次、或者一千次的性行為，結
果都是一樣的。我們與對方是永遠不能完全分離

的。 
有些人年少的時候，四處濫交，與很多人發生過性
關係。到他們年長之后，才選定一個結婚對象。我
們以為過去的事，就過去了。事實上，過去的行為
使我們在婚姻裏面，不能把自己完全給我們的配
偶。 
主當然已赦免我們的罪了。神也不是要控告我們犯
姦淫。我不是說，主沒有赦免和潔淨我們的過犯。
我只是說，淫亂的罪是很特別的。它會影響人生命
的最內在部份。這是性方面的罪，與其它的罪有不
同之處。神會馬上赦免我們性方面的罪，就像其他
的罪一樣。 
只要我們向神承認，神都會赦免我們一切的罪，但
這並不是說，我們之前所做的事，沒有在我們生命
裏面留下疤痕。事實上，疤痕是不會磨滅的。即使
我們得到神的赦免、潔淨、接納、和慈愛。我們最
后也會上天堂，但那些疤痕還是存在你裏面的。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九節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
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
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保羅又提醒哥林多教會，當地的廟宇裏面，都擁有
數以千計的妓女。她們把身體獻給生育女神。哥林
多前書六章十九節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
靈的殿么？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
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無論雙方都是基督徒，還
是只有一方是基督徒，在性行為的當中，都有耶穌
基督的參與。因為當我們接受主耶穌基督，作我們
個人的救主時，祂已經住在我們裏面了，我們是不
能擺脫基督的。 
耶穌是參與在我們的性行為當中的。因此，與我們
在肉體上聯合的人，必須也要有聖靈住在裏面，並
且我們的性關係，必須是發生在神所贊成的婚姻關
係中。這才是唯一能使我們，得到滿足的途徑。 
當我們遇到引誘，要與別人發生性關係時，請不要
忘記，還有一位看不見的伴侶，與我們一起躺在床
上的。他就是耶穌基督。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九節說：「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
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
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
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我們是耶穌基督重價買贖回來的。祂不單買贖了我
們的靈魂，還買贖了我們的身體。我們被買贖回
來，是要歸給耶穌基督的！所以，我們沒有權利掌
管，本來不屬于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是神的聖
殿。因為，神的靈就住在我們裏面。我們是沒有權
利與娼妓發生關係，玷污自己的身體。我們的身體
已經被潔淨了，是分別為聖歸于神的。難道你還要
隨意的玷污這聖潔的身體嗎？ 
當我們從神的角度看自己的身體，我們就不會把婚
外的性行為，看成是合理的事。保羅表達得非常清
楚了：身體是用來榮耀神的！ 
因此，在神的界線裏面的性行為，是榮耀神的。這
些界線是神給我們的保護，叫我們能真正的享受性
愛。任何在婚姻以外的性行為，都不能榮耀神，只
會玷污神的名。 


